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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“十四五”期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工作的通
知

文号：交办运函〔2022〕682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为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，推动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，有力支撑
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根据《“十四五”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
发展规划》和《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等，
交通运输部决定组织开展“十四五”期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（以下简称公交都
市）创建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
全会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
局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公众参与、人民满意的
原则，深化国家公交都市建设，通过提质扩面，有效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完
善和衔接顺畅，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力和品质，不断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，持
续构建适应城市特点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体系，为公众提供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绿色、
经济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时间安排

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组织相关城市开展公交都市
创建，并按照以下时间安排开展创建申报工作：

（一）城市申报。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有意向的城市进行申报。符合
条件的城市，应当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交通需求，按照优先发展、适
度超前的原则，组织编制《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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